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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翟某不服某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行政许可的行政复议案

【案情简介】

申请人：翟某

被申请人：某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2017年2月20日，申请人前往某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考试中心（以下简称“考试中
心”）受理窗口，要求办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被申请人某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窗
口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人为外省市户籍人员、不予办理，但未提供和告知不予办理的法律
依据。申请人不服，向复议机关某市交通委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称：申请人前往考试中心受理窗口申请办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被申
请人告知称因为其为外省市户籍，不允许办理该事项。申请人询问是根据哪条法规依据
不给予办理的，被申请人受理窗口负责人员告知，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实际操作就是不
予办理。

被申请人称：《某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培训机动车驾驶员
的教练员，应当经市运输管理处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后，持证上岗。条例未明确
在本市申请教练员上岗资格的户籍要求，但实际操作中，外省市户籍人员的确不能在本
市申请办理教练员证。

本市曾试行向外省市户籍人员开放，允许其申请办理教练员证。但当时驾培行业普
遍反映教练员准入门槛过低，人员参差不齐，企业管理、教学和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希
望管理部门能够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当时也受到无法核实外省市驾驶证信息、驾驶
证记分情况和安全驾驶经历等条件限制，使得一些不符合条件人员进入到了本市驾培行
业。同时，根据被申请人掌握的情况，当时完成培训并考取本市教练员证的外省市户籍
人员，部分因语言沟通不畅、对本市道路通行的法律法规不熟，较难保证培训和服务质
量。据此，某市停止受理外省市户籍人员申请参加教练员资格培训考试，且该项政策延
续至今。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http://www.mot.gov.cn/


【复议结果】

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该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
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在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没有明确法律、法规等依据
的前提下，不受理申请人的办事申请，且未出具任何书面凭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和《某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据此，复议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复议决定，责令某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和《某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申请人的许可申请。

【焦点问题评析】

一、本案被申请人的行政许可办理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申请人根据某市交通委
对外公开的《核发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办事指南》，向被申请人某市交通运输管理
处申请办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审查是否属于应当受理的申请事
项，如果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如果申请事项依法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
政机关申请；如果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本案中，《某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授权被申请人某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核发机动车驾驶
培训教练员证，因此相关申请事项属于该单位职权范围，某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直接不予
受理申请人的申请，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

二、被申请人的许可办理是否违反公平公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五条规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
机关不得歧视。”《某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也没有关于外省户籍人员的相关申请不予
受理的规定。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为外省市户籍人员为由，不予办理申请事项，显然与
《行政许可法》相关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于法无据。

【案件启示】

一、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消除行政不作为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受
理申请、审查决定等程序进行了严格规范，明确了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和办事期限等。
但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和管理义务，或者直接将申请人拒之门外，
或者变相拖延时间迟迟不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
关应加强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杜绝不作为现象的发生，依法维护行政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机关应切实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第五条和第六条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原则，其立法本意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在许可过程中，行政机
关不得设置带有歧视性的许可前置条件。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不得增设许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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